
(一)藥學系 

藥學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筆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筆試  4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5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10% 

 

 

 

藥學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筆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7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30% 

 

 

 

(二)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 

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4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20% 

 

 

 

化粧品應用與管理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40% 

 

 

 

 

 

 



(三)保健營養系 

保健營養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4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20% 

 

 

 

保健營養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40% 

 

 

 

(四)社會工作系 

社會工作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4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20% 

 

 

 

社會工作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40% 

 

 

 

 

 

 



(五)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科技組 

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科技組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5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0% 

 

 

 

環境工程與科學系環境科技組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5% 

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35% 

 

 

 

(六)公共安全及消防系 

公共安全及消防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5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10%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共安全及消防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5% 

國文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35% 



(七)休閒保健管理系 

休閒保健管理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5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10% 

 

 

 

休閒保健管理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5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35% 

 

 

 

(八)醫務管理系 

醫務管理系（調整前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面試  40%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4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20% 

 

 

 

醫務管理系（調整後） 

第二階段複試  

評分項目 

甄試總成績計算方式及同分參酌順序 

甄試全部評分項目 占總成績比例 

面試 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

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審查 60% 

學科能力測驗成加權平均成績 40% 

 

 

 


